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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园公布 2014 年中期业绩 

总收入达人民币 383.2 亿元   

纯利按年增长 25.5%至人民币 54.2 亿元 

* * * 
摘要 

 截至2014年6月30日止六个月总收入约为人民币383.2亿元，同比增长约42.2%；物

业确认收入建筑面积约为53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约38.7%。 

 权益所有人应占利润约为人民币54.2亿元，同比增长约25.6%。 

 每股盈利约为人民币29.54分，同比增长约24.2%。 

 截至2014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约为人民币2.67元，同比增长约22.5%。 

 2014年上半年两次成功发行优先票据共8亿美元。 

 
（2014 年 8 月 19 日 ─ 香港）中国具领导地位的综合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 碧桂园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碧桂园」或「集团」或「公司」，股份代号：2007）今天公布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之中期业绩。 

 

回顾期内，集团 2014 年上半年总收入约为人民币 383.2 亿元，同比增长约 42.2%。集团毛

利约为人民币 109.5 亿元，毛利率约为 28.6%。权益所有人应占利润约为人民币 54.2 亿元，

同比增长约 25.6%。其中集团投资物业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税后净收益约人民币 9.3 亿元。集

团核心净利润（剔除投资物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和提前赎回优先票据的损益）达

人民币 47.1 亿元，同比增长 14.1%。董事会不建议派发中期股息，与往年中期派息政策保

持一致。 

 
碧桂园期内一如既往地积极配合国家政策，应对市场变化，适时调整开发及销售计划，推出

高性价比的房源契合以自用为主的市场需求。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情况，集团一方面不断完

善项目环境与配套，提升产品质量；另一方面采取灵活多样的销售策略及推广活动，在促进

销售的同时，也有利于集团持续性的长远发展。2014 年上半年，集团共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约人民币 584 亿元，合同销售建筑面积约 879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分别约 73.6%及 73.4%。

2014 年上半年共有 22 个全新项目开盘，大部分位于广东省外。 

 
在维持集团的「大本营」广东省内项目健康增长之同时，碧桂园的品牌认知度也在广东省外

区域继续提升。碧桂园在不少广东省外区域已经成为当地领先品牌，不但让集团的业务版图

更具多元化，也为日后统筹全国地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4 年上半年广东省以

外项目（包括海外）的合同销售金额占集团合同销售总额的比例，从 2008 年的约 23.6%提

升至 2014 年上半年的约 67.3%，印证了集团在广东省内成功的营运模式在广东省以外地区

的可复制性。集团位于马来西亚新山的碧桂园金海湾项目取得的重大成功，也给予集团宝贵

的经验以及更强大的信心去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集团首个亚洲以外的项目，位于悉尼市郊

的碧桂园莱德花园，已于 6 月开盘，创造了卓越的销售成绩。集团相信海外业务能够进一步

为集团带来稳定及理想的回报。 

 
 

－ 续 － 



碧桂园公布 2014 年中期业绩 

总收入达人民币 383.2 亿元   

纯利增长 25.5%至人民币 54.2 亿元 

2014 年 8 月 19 日 (第 2 页，共 3 页)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集团共有 209 个项目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中广东省项目 82 个），

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开发经营权或土地业权之建筑面积（归属公司所有者权益）约

7,568 万平方米（其中广东省占比约 35.3%），当中已取得施工许可证之建筑面积约 3,565

万平方米。 

 

在不断扩展物业开发及销售的同时，集团的酒店业务扩大了非住宅项目业务的经常性收入来

源，使得物业收入组合更加多元化。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集团已有 39 家五星级酒店或

五星级标准酒店及 2 家四星级酒店开业，共拥有客房 11,670 间，2014 年上半年酒店收入约

为人民币 4.1 亿元。集团的大多数酒店位于物业发展项目内，项目内五星级标准酒店的建立

为销售起到促进作用，提升了地产项目的附加值。 

 
为进一步挖掘旗下商业物业的价值，集团于 2013 年底成立了 100%控股的子公司广州碧桂

园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集团集中的大型商业物业以及小区商业物业的策划和管理。截至

2014 年 6月 30 日，集团的投资性物业建筑面积达 75.7万平方米，公允价值约为人民币 53.6

亿元，其中已竣工建筑面积达 48.1 万平方米，公允价值约为人民币 37.7 亿元。2014 年上

半年，这些投资物业所对应的租金收益约为人民币 45.7 百万元。 

 
在资本运作方面，集团在巩固原有良好的商业银行合作关系的基础上，为了降低融资成本，

亦成功把握市场良好机会，在 2014 年上半年成功发行 2 次优先票据，分别为 2.5 亿美元（年

期：5 年，票面息 7.5%）的私募票据以及 5.5 亿美元（年期：5 年，票面息 7.875%）的公

开发行票据，其中，5.5 亿美元票据发行录得 5 倍超额认购。另外，惠誉国际于期内首次给

予集团 BB+（展望平稳）的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评级；标准普尔也把集团的企业信用评

级由 BB 上调至 BB+（展望平稳）及债劵信用评级从 BB-上调至 BB+（展望平稳）；穆迪也

维持对集团的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信用评级为 Ba2（展望平稳）。集团的经营模式与财务实

力，在投资界获得了进一步的肯定与认可。 

 
主要业务回顾  

 

房地产开发 

来自房地产开发的收入由 2013 年 6 月 30 日止六个月的约人民币 25,738.6 百万元上升

43.8%至约人民币37,007.6百万元。主要由于2014年上半年所确认的总建筑面积5,351,238

平方米，对比 2013 年上半年的 3,856,849 平方米，增加 38.7%。同时，物业确认收入的平

均销售价格由 2013 年上半年的约每平方米人民币 6,673 元，上升 3.6%至约每平方米人民

币 6,916 元。 

 

酒店经营 

酒店经营的收入由 2013上半年的约人民币 427.6百万元轻微下降 3.4%至 2014年同期的约

人民币 413.0 百万元。 

 
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的收入由 2013 上半年的约人民币 325.2 百万元增加 49.5%至 2014 年同期的约人

民币 486.1 百万元，主要归因于所管理的累计竣工及交付总建筑面积的增加，与业务扩张的

趋势一致。 

 
 
 

－ 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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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借款及负债比率 

集团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包括受限制现金）共约人民币 24,425.2 百万

元（2013 年 12 月 31 日：约人民币 26,679.6 百万元）。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集团 95%

和 5%的现金及银行存款分别以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主要是美元、港币和马币）计值。于 2014

年 6月 30日，集团的总借贷余额约人民币 57,510.7百万元，其中银行借款约人民币 32,782.1

百万元，优先票据约人民币 24,728.6 百万元。银行借款余额当中，其中约人民币 8,202.1

百万元须于一年内偿还，约人民币 23,774.6 百万元须于二年至五年内偿还，约人民币 805.4

百万元须于五年后偿还。负债比率按借贷净额（总借贷扣除可动用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除以

权益所有人应占权益计算。于 2014 年 6 月 30 日负债比率为 67.1%（2013 年 12 月 31 日: 

67.3%）。 

 

在内部管理方面，集团进一步巩固及优化了组织架构和管理流程，完善结果导向的绩效体系，

并密切监督项目经营绩效考核的各项既定指标，过程管理日趋精细，项目执行效率及产品质

量均得以大幅提升。此外，集团引入结果导向的项目奖励制度（当中包括授予奖金及购股权），

令其更具激励作用，让员工（包括执行董事）与集团更好的携手分享成就。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总体经济环境改善，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更加

市场化，集团将认真研究市场，坚持求变，继续顺应国家发展策略，契合宏观经济环境，保

持经营理念的连续性，继续坚持稳健经营的既定策略，努力做好经营及管理的各项工作。同

时，集团策略性地挑选及开发房地产项目，配合快速开发，卓越的项目执行力，精益求精的

产品质量和园林设施，细致入微的物业服务，继续为广大客户提供高性价比的物业产品及生

活体验，在国内外再创销售佳绩，为社会创造更大价值，为股东带来理想回报。 

 
 

－ 完 － 

 

 

碧桂园背景资料 

碧桂园是中国具领导地位的综合性房地产开发商之一。集团采用标准化的管理模式，业

务包含物业发展、建安、装修、物业管理、物业投资、酒店开发和管理等。此外，「碧

桂园」品牌于 2006 年获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为房地产界的中国驰名商标。碧桂园

于 2007 年 9 月 1 日成为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环球标准指数成分股之一，并于 2007 年

9 月 10 日成为恒生综合指数及恒生中国内地综合指数成分股。 

 

前瞻性资料 

本新闻稿载有前瞻性声明。该等前瞻性声明乃基于当前预测作出。该等声明并非未来事

件或结果的保证。未来事件及结果涉及若干风险、不确定性以及难以预测的假设。实际

事件及结果可能由于各种因素变化而导致与本公布所载说明出现重大分歧，包括本公司

及其子公司业务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中国经济和物业市场情况的变化、以及资本市场整

体上的变动。 

 

如有垂询，请联系： 

iPR 奥美公关 

刘丽恩/ 谢紫筠/ 李亦斯/ 廖安庭 

电话： (852) 2136 6952/ 2136 6950/ 2169 0467/ 3920 7631 

传真： (852) 3170 6606 

电邮：  cg@iprogilvy.com 


